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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陕西北元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生智、边伟康、李朋飞、张军锋、赵长森、周富、钟国院、杜素杰、张隆刚、徐玮、

白静。
本文件由中国氯碱工业协会负责管理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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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工业数字化车间建设指南

湿法乙炔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氯碱企业数字化车间建设湿法乙炔部分的体系结构、总体要求、基础层和执行层的数

字化规范、网络与信息交互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氯碱企业数字化车间湿法乙炔部分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0438(所有部分) 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安全相关系统的功能安全

GB/T37393 数字化车间 通用技术要求

GB/T41257 数字化车间功能安全要求

GB/T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HG/T20511 信号报警及联锁系统设计规范

DB34/T3052 智能工厂和数字车间建设 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数字化车间 digitalfactory;digitalworkshop
以生产对象所要求的工艺和设备为基础,以信息技术、自动化、测量技术为手段,用数据连接车间不

同单元,对生产运行过程进行规划、管理、诊断和优化的实施单元。
[来源:GB/T37413—2019,2.1]

3.2 
生产系统 productionsystem
为完成数字化车间生产任务而需要的各类硬件、软件以及人员的集合。
注:数字化车间生产系统需包括:

a) 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智能电子设备(IED)、分布式控制系统(DCS)、紧急停车系统(ESD)、监视控制与

数据采集(SCADA)、运行控制系统(MC)、数控系统(CNC)、可燃有毒气体检测系统(GDS)等系统;

b) 相关信息系统,例如专用设备监视器、图形界面、过程历史记录、制造执行系统(MES)、AI算法。

[来源:GB/T41260—2022,3.1.3]
3.3 

控制系统 controlsystem
响应来自过程和(或)操作者的输入信号,并产生输出信号,使制造过程按预期方式工作的系统。
[来源:GB/T20438.4—2017,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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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制造执行系统 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
生产活动管理系统,该系统能启动、指导、响应并向生产管理人员报告在线、实时生产活动的情况。

这个系统辅助执行制造订单的活动。
[来源:GB/T25486—2010,2.162]

3.5 
自主运行 autonomousoperation
在流程企业生产运行中,通过对不同层次的控制痛点,提供了从单回路到全过程的控制优化策

略,实现“少人化、无人化”操作。

3.6 
操作导航 operationnavigation
一种设备或系统,用于帮助用户确定自身操作需求并指引其前往特定的操作方法及位置。

3.7 
先进过程控制 advanceprocesscontrol;APC
主要通过对被控对象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实时数据、历史数据进行数据挖掘与分析,建立系统运

行模型,利用系统模型进行多变量实时优化控制。

3.8 
报警搁置 alarmonhold
允许操作员暂时抑制滋扰报警的功能。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BOM:物料清单(BillofMaterial)

DCS:集散控制系统(DistributedControlSystem)

ERP: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

GDS:可燃有毒气体检测系统(CombustibleandToxicGasDetectionSystem)

HAZOP: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rdandOperabilityStudy)

LIMS: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aboratoryInformationManagementSystem)

MES:制造执行系统(ManufacturingExecutionSystem)

OPC:用于过程控制的对象连接与嵌入(ObjectLinkingandEmbeddingforProcessControl)

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Plan-Do-Check-Act)

PID:比例积分微分(ProportionIntegrationDifferentiation)

RFID:射频识别技术(RadioFrequencyIdentification)

5 体系结构

5.1 结构要求

5.1.1 数字化车间重点涵盖产品生产制造过程,分为基础层和执行层。在数字化车间之外,还有企业

的管理层。本文件为数字化车间的基础层和执行层的建设。其体系结构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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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数字化车间结构图

5.1.2 数字化车间的基础层包括工艺设计数字化和生产运行资源数字化,其中生产运行资源数字化包

括生产设备数字化、系统数字化、物料管理数字化、人力资源数字化、可视化总貌。
注1:生产设备承担执行生产、检验、物料运送等任务,大量采用数字化设备,能自动进行信息的采集或指令执行。

注2:物料、人、本身不具备数字化通信能力,但能借助条码、RFID、AI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标识,参与生产过

程并通过其数字化标识与系统进行自动或半自动交互。

5.1.3 数字化车间的执行层包括车间计划与调度、生产物流管理、工艺执行与管理、生产过程质量管

理、车间设备管理、车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车间环保管理、车间能源管理、车间计量仪表管理和车间信

息化建设管理共十个运行管理模块。

5.2 体系构架设计

模型建立宜按DB34/T3052的相关规定执行。

6 总体要求

6.1 工艺边界要求

本文件数字化车间湿法乙炔部分的边界:从原料电石的入厂、化验、破碎到湿法乙炔发生,电石渣浆

处理、乙炔气回收、乙炔清净。即电石储运单元、乙炔发生单元(含乙炔回收)、渣浆处理单元、乙炔清净

共四个单元。

6.2 数字化建设要求

数字化车间的设计、资产和生产过程信息宜能够转变为被计算机识别的信息,资产和生产过程信息

分别从人、机、料、法、环等环节进行要求,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a) 工艺设计数字化:宜采用数字化设计方法,智能工艺流程图设计,智能仪表设计,智能电气设

计,智能工厂三维模型设计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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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设备数字化:包括数据采集数字化和操作指令数字化;

c) 系统数字化:包括DCS、设备联锁、GDS、工艺联锁等系统数字化;

d) 物料管理数字化:包括物料采集系统和物料管理系统数字化;

e) 人力资源数字化:建立人力资源平台,将人员能力、培训、考勤等信息数字化;

f) 可视化总貌:建立可视化总貌界面,通过总貌展示车间主要工艺流程、重要设备的开停状态和

关键的设备运行参数;

g) 过程检测数据自动分析系统:建设在线分析系统,实现过程数据自动检测及分析。

6.3 网络要求

数字化车间需建有互联互通的网络(如 Wi-Fi、4G、5G等),可实现设备、生产资源与系统之间的信

息交互。具体参考《工业控制系统网络安全防护指南》中相关要求执行。
注:工业无线接入点(AP)接入设备要有认证方式。办公网络和工业网互联要有安全措施,符合等级保护评定要求。

6.4 系统要求

数字化车间应建有生产执行系统。如DCS、自主运行系统、GDS、工业互联网平台、MES、LIMS以

及人力、后勤数字化系统等。其中DCS、GDS的控制器、控制柜、电源等核心组件独立配置,不应共

用,且UPS电源需采用双路不间断电源(UPS)供电方式,供电时间不应低于半小时。

6.5 集成要求

数字化车间应实现基础层和执行层间的信息集成。集成系统在展示基础层数据的基础上,将执行

层的管理机制以提示、预警、报警的方式进行预防性管理,进行系统管理,推动智能生产线的正常运作。

6.6 安全要求

数字化车间的功能安全要求宜按GB/T41257的相关规定执行。
注1:基础层中需设置适当保护层。入安全相关系统:GDS、紧急停止按钮、安全门锁(门禁系统)、防火门(乙炔发生

厂房、乙炔回收厂房、乙炔清净厂房)、抗爆门(机柜间)、安全阀、爆破片、紧急切断、紧急冷却、应急融合通信系

统、指挥调度系统等。

注2:基础层中需有功能安全管理信息系统。

6.7 建设实施要求

数字化车间建设需依据所在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模型和设计方案,通过技术获取、项目建设、验收

等全过程受控,确保数字化车间的建设符合要求。利用外部资源时,与咨询、技术、系统集成、运行维护

等供方沟通合作,确保合作过程有效可控。

7 基础层数字化规范

7.1 工艺设计数字化

根据生产过程需求,数字化车间的工艺设计宜采用数字化设计方法,并满足以下要求:

a) 采用辅助工艺设计,如三维工艺设计;

b) 能进行乙炔工艺路线和工艺布局仿真;

c) 能进行乙炔生产过程仿真;

d) 建立工艺知识库,包括工艺相关规范,成功的工艺设计案例,专家知识库等;

e) 提供电子化的工艺文件,并可下达到生产现场指导生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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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向制造执行系统输出工艺BOM。

7.2 生产运行资源数字化

7.2.1 生产设备数字化

生产设备数字化主要内容包括:

a) 发生器设备控制数字化,宜实现搅拌电流、频率(若有)、给料频率、电流、搅拌减速机轴承温度

数字化控制;

b) 发生器工艺控制数字化,宜实现发生器压力、发生器液位、发生器温度、发生器乙炔气出口温

度、冷却水温水量等数字化控制;

c) 皮带机设备控制数字化,宜实现皮带电机电流、电压、频率等相关指标数字化控制;

d) 皮带工艺控制数字化,宜实现皮带机料流保护装置数字化控制;

e) 水环压缩机设备控制数字化,宜实现电机电流、电压等相关指标数字化控制;

f) 水环压缩机工艺控制数字化,宜实现进出口压力、进出口温度、出口流量等数字化控制;

g) 粗料仓、细料仓控制数字化,宜实现系统含氧、含乙炔、充氮压力、料位等相关指标数字化控制;

h) 乙炔气柜控制数字化,宜实现气柜压力、气柜液位、水槽温度、水槽液位、气柜升降速率、进出

口压力等相关指标数字化控制;

i) 压滤机工艺控制数字化,宜实现进料、压紧、吹气、卸料等数字化控制。

7.2.2 系统数字化

7.2.2.1 DCS

7.2.2.1.1 DCS操作:数字化车间生产控制采用DCS操作。

7.2.2.1.2 根据HAZOP等分析成果设置DCS联锁:

a) 宜实现乙炔压缩机停机联锁;

b) 宜实现乙炔气柜联锁;

c) 宜实现发生器压力、液位联锁;

d) 宜实现发生器料斗压力、料斗蝶阀联锁;

e) 宜实现乙炔回收含氧联锁。

7.2.2.2 GDS

GDS宜按GB/T50493的相关规定执行。

7.2.3 物料管理数字化

7.2.3.1 物料采集系统

宜建立物料采集系统识别生产过程所需要的生产资源,90%的数据可通过数字化车间信息系统进

行自动采集。

7.2.3.2 物料管理系统

物料管理系统宜包括但不限于物料平衡,生产日报,产品消耗统计等。

7.2.3.3 物料消耗统计范围

物料消耗宜统计以下内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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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电石入库量;

b) 乙炔气产量;

c) 电石消耗量;

d) 蒸汽消耗量;

e) 生产水消耗量;

f) 工业电消耗量;

g) 纯水消耗量;

h) 浓硫酸/次氯酸钠消耗量;

i) 氢氧化钠消耗量。

7.2.4 人力资源数字化

7.2.4.1 培训管理

培训管理宜实现以下要求:

a) 建立题库,根据题库进行培训、测试;

b) 宜对题库进行适时更新。

7.2.4.2 考勤管理

考勤管理宜实现以下要求:

a) 数字化系统人力资源模块具有外出申请、考勤记录、考勤异常中心、休假申请、出差申请、值班

申请、加班申请、补签申请、考勤统计等功能;

b) 工资实现数字化发放、工资数据化统计等功能。

7.2.5 可视化总貌

宜建立可视化总貌界面,通过总貌展示车间主要工艺流程、重要设备的开停状态和关键的设备运行

参数。

8 执行层数字化规范

8.1 基本要求

数字化车间运行管理各功能模块宜满足以下基本要求:

a) 与数据中心可进行信息的双向交换;

b) 具有信息集成模型,通过对所有相关信息进行集成,实现自决策;

c) 模块间能进行数据直接调用;

d) 模块能与企业其他管理系统(如ERP、LIMS、MES、双预防等)通过数据中心进行交互;

e) 自主运行系统与工业控制系统(如 DCS)宜为双向输出交互,不与企业其他管理系统输出交

互,确保工业控制系统的安全。
注:自主运行系统示例见附录A。

8.2 运行管理模块

8.2.1 数据流关系

数字化车间各运行管理模块数据流关系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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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数字化车间运行管理模块数据流关系图

8.2.2 车间计划与调度管理

车间计划与调度管理的信息集成模块和功能要求见宜按GB/T37393的相关规定执行。

8.2.3 工艺执行与管理

工艺执行与管理的信息集成模块和功能要求宜按GB/T37393的相关规定执行。

8.2.4 生产物流管理

生产物流管理的信息集成模块和功能要求宜按GB/T37393的相关规定执行。

8.2.5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管理

生产过程质量控制管理的信息集成模块和功能要求宜按GB/T37393的相关规定执行。

8.2.6 车间设备管理

8.2.6.1 信息集成模型

车间设备管理的信息集成模块和功能要求宜按GB/T37393的相关规定执行。

8.2.6.2 设备润滑管理

设备润滑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a) 建立润滑管理系统平台,实现设备润滑到期预警,自动推送至润滑人员;

b) 建立润滑油分析系统,实现预警查询功能;

c) 引入自动注油器,实现大型设备的“自主”润滑。

8.2.6.3 特种设备管理

特种设备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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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立特种设备“身份证”监管模式,实现特种设备设计、制造、检验等各个环节的数据信息查询;

b) 建立特种设备操作“码”,实现人员在线查看每台特种设备的巡检情况。

8.2.7 车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8.2.7.1 信息集成模型

车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各功能之间与外部功能子系统之间的信息集成关系描述,如图3所示。

图3 车间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集成模块

8.2.7.2 功能要求

8.2.7.2.1 可燃、有毒气体数据采集

可燃、有毒气体数据采集包括以下内容:
a) 可燃、有毒气体分析数据需包括现场可燃有毒探测器、便携式可燃有毒气体探测器等生产过程

数据和现场作业的过程数据,需覆盖车间内所有装置设备和所有生产情景;

b) 数字化车间宜实现可燃有毒气体数据的全部采集,对可燃有毒气体控制所需的关键数据能够

自动在线采集。

8.2.7.2.2 其他

其他宜实现数字化要求的功能模块包括但不限于如下内容:
a) 风险分级管控;

b) 隐患排查与治理;

c) 双重预防功能;

d) 人员定位系统;

e) 特殊作业;

f) 设备检维修;

g) 职业健康体检;

h) 危险有害识别;

i) 安全风险研判;

j) 可燃有毒气体报警系统的管理。

8.2.8 车间环保管理

8.2.8.1 信息集成模型

车间环保管理各功能之间与外部功能子系统之间的信息集成关系描述,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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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环保管理系统信息集成模型

8.2.8.2 功能要求

8.2.8.2.1 环境数据采集

环境数据采集包括以下内容:

a) 覆盖车间内的环保设备,设备检测、人工检测等宜实现数字化管控;

b) 对环境控制所需的关键数据宜能够自动在线采集。

8.2.8.2.2 环境监控

8.2.8.2.2.1 指标监控

指标监控满足以下要求:

a) 对过程环境数据趋势进行监控;

b) 对综合指标统计进行监控。

8.2.8.2.2.2 环境监控预报警

报警优先级别的确定见附录B。环境监控预报警宜包括以下内容:

a) 实现对潜在的环境问题提前预警;

b) 对潜在环境问题发出警告;

c) 对发现的异常情况及时预报警与处理。

8.2.8.2.2.3 环境追溯

环境追溯宜包括以下内容:

a) 实现追溯生产过程中工艺参数的相关信息的功能;

b) 实现追溯生产过程中环境检测的所有关键信息的功能。

8.2.8.2.2.4 环境改进

针对生产过程中发现的环境缺陷,应基于PDCA循环原则构建环境持续改进机制,固化环境改进

流程,提供环境异常原因分析工具,并不断积累行程完备的环境改进经验库。

8.2.9 能源管理

车间能源管理信息集成模型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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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车间能源管理信息集成模型

8.2.9.1 功能要求

8.2.9.1.1 能源管理网络图、能流图

对界区内主要用能设备、设施绘制计量网络图,能流图,达到可视化(数据DCS显示)。

8.2.9.1.2 相关变量和能源绩效参数

车间工程师通过可视化的相关变量和能源绩效参数,识别在组织控制下的主要能源使用和有直接

影响的工作人员,进行风险分析并制定和实施控制措施。

8.2.9.1.3 能源追溯

能源参数基于DCS实时采集数据为追溯条件,以工艺文件为基础,DCS数据为载体,追溯生产过程

中的相关信息。

8.2.9.1.4 能源平衡与改进

针对能源平衡,需基于PDCA循环原则构建能源持续改进机制,固化能源改进流程,提供能源异常

原因分析工具,并不断积累行程完备的能源改进经验库。

8.2.10 车间信息化建设管理

8.2.10.1 信息集成模型

车间信息化建设信息集成模型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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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车间信息化建设信息集成模型

8.2.10.2 功能要求

信息化建设管理宜实现以下功能:

a) 技术职工根据自己权限操作DCS、工艺报警、GDS报警,下分析任务单,利用双预防APP进行

巡检;

b) 工程师用开机密码操作电脑,电脑安装经过相应工业控制系统认证过的杀毒软件;

c) 工程师通过 MES、LIMS、办公自动化(OA)、ERP、双预防、数字化平台等工具进行生产过程信

息收集;

d) 信息中心对生产过程中、人员操作过程中的所有信息进行控制与管理。

8.2.11 车间计量仪表管理

8.2.11.1 信息集成模型

车间计量仪表管理信息集成模型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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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车间计量仪表管理信息集成模型

8.2.11.2 功能要求

车间计量仪表管理功能要求如下:

a) 每月更新测量仪表台账;

b) 计量确认和测量管理表包括安全管理部分、物料计量、能源计量、关键工序过程、贸易计量、质
量检验和计量标准,每一部分包括测量过程、技术要求、控制要求、测量设备、计量确认、控制监

视和测量过程确认;

c) 车间工程师确定关键点位仪表误差允许值;

d) 生产企业根据国家监视测量标准和企业计量器具校准管理制度开展检定和校准。

9 数字化车间网络与信息交互

数字化车间网络与信息交互模块相关内容宜按GB/T37393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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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自主运行系统示例

A.1 总体技术架构搭建

A.1.1 总体目标

根据生产过程控制需求,设计以保证安全生产、稳定产品质量、降低人员操作为主要控制目标的自

主运行系统。

A.1.2 目标量化要求

对自主运行系统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量化,主要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a) 明确生产系统PID回路自控指标;

b) 明确在生产系统正常运行期间,自主运行系统的投用率指标;

c) 明确系统投运后,关键工艺参数的标准方差(波动幅度)降低指标;

d) 优化系统工艺设计和降低操作频次消除无效报警,减少报警数量,明确报警率下降指标;

e) 借助操作导航系统实现生产流程自动化,实现一键开停车,一键升降负荷,正常生产情况下,

DCS岗位无操作,异常情况下,及时报警并将生产过程置为安全状态,同时杜绝漏操作和误操

作,确保生产合规,明确所要达到生产系统DCS控制室连续无操作的时长。

A.2 生产系统现状摸底

A.2.1 建立问题清单

对生产系统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列举并形成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生产系统难以控制稳定的指标;

b) 故障率高的仪表设施;

c) DCS操作量大的操作;

d) 现场操作量大的操作;

e) 报警率高的指标。

A.2.2 梳理操作

A.2.2.1 日常操作

梳理日常操作并形成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操作项目;

b) 操作频次;

c) 操作前需确认的项目;

d) 存在问题;

e) 初步解决方式。

A.2.2.2 开停车操作

梳理开停车操作并形成清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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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项目;

b) 开停车周期;

c) 开停车每一步操作前需确认的项目;

d) 存在问题;

e) 初步解决方式。

A.2.2.3 筛选操作导航优化控制项目

根据日常操作与开停车操作清单,筛选出需要操作导航优化控制的操作并形成清单。

A.2.3 梳理PID控制回路

梳理PID控制回路,并形成清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a) PID控制回路的位号;

b) PID控制回路的描述;

c) PID控制回路是否投用自动;

d) PID控制回路投用自动后的工作性能,如控制参数波动情况,控制阀门波动情况等;

e) 初步对控制性能较差的PID控制回路进行原因分析。

A.2.4 梳理报警

梳理生产系统报警,并形成清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a) 报警位号;

b) 报警描述;

c) 报警频次;

d) 初步分析报警原因。

A.3 自主运行系统需求分析

根据生产系统现状摸底情况确定的需实现自动化控制的工艺、设备,以及需要控制的方式,结合工

艺现状,以建设目标为准则,针对自主运行系统的先进控制、操作导航、高级报警管理系统、PID监控与

整定4部分基础功能对生产系统进行需求分析,初步确定生产系统对自主运行系统的功能需求,主要包

括以下内容:

a) 根据日常操作与开停车操作清单,列举出需要操作导航优化控制的项目;

b) 根据PID控制回路清单,列举出需要APC优化控制的项目;

c) 根据PID控制回路清单,初步确定需要PID性能评估与整定的PID回路个数;

d) 根据生产系统报警清单,初步确定需要报警治理系统管理与治理的报警数目。

A.4 自主运行详细设计

A.4.1 建立必要的过程数据、化验分析数据的采集系统。

A.4.2 详细了解、交流生产装置的工艺过程、操作特点和自主运行系统的功能,检查控制器的初步设

计,完成智能化自主运行系统功能和结构的总体方案初步设计。

A.4.3 开展详细方案设计,内容包括工艺流程描述、关键工艺控制指标、系统控制目标、功能架构设计、
控制器设计和相互关系描述、系统运行平台设计、接口设计、用户界面设计、算法设计、异常处理设计、安
全性设计、物理部署方案设计、项目验收方式及验收标准等,确定并完成适合生产系统特点的先进控制

详细方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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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自主运行项目实施

A.5.1 硬件部署

自主运行项目实施硬件部署见图A.1。

图A.1 自主运行项目实施硬件部署图

A.5.2 PID控制回路性能优化

A.5.2.1 基于存储的历史数据(数据时段不小于2h、采集周期根据工艺需求设定),利用PID控制性能

多维度分析工具,结合专家经验知识,评估分析PID回路的运行性能,给出优、良、中、差、开环等评

级,快速发现PID回路存在的性能问题,给出评估建议。

A.5.2.2 性能评估指标包括自控率、平稳率、性能评分、性能级别、控制性能指标、参考时间、振荡状况、
振荡周期、振荡幅值、非线性程度、阀门行程、饱和率、粘滞状况、粘滞系数等。

A.5.2.3 对PID性能评估低于90分的控制回路进行PID参数整定,参数整定宜由人工手动整定,整定

过程中可结合PID评估与整定系统给出的建议参数。

A.5.3 先进控制实施

A.5.3.1 总体技术架构搭建

A.5.3.1.1 控制器功能

控制器要求宜实现以下要求:

a) 需实现关键过程参数稳定控制;

b) 需实现关键过程参数自动控制,减少系统波动;

c) 需实现关键操作正常情况自动允许及异常情况及时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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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1.2 建立APC控制模型关系

根据工艺控制机理,建立各被控变量与操作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见表A.1所示。

表A.1 被控变量与操作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

操作变量
控制变量

发生器温度 发生器液位

MV反应器水阀 √ √

DV给料机电流 √ —

A.5.3.1.3 控制器功能其他特殊工况处理

全面考虑特殊工况,制定特殊工况处理策略。

A.5.3.2 安全解决方案

安全解决方案需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a) 为保证DCS平稳运行,其自控回路和远程(APC)之间切换时必须无扰动切换,DCS自控回路

SP和APC输出能够互相跟踪。

b) DCS增加保护逻辑,判断APC数据的可靠性。

c) DCS具有数据变化率报警功能。

d) DCS对远程数据设定极限,超限数据拒绝接受,同时自动切回本地控制。

e) 增加DCS对APC数据的操作和报警画面。

f) 通信中断,DCS能够切回本地,并处于安全状态。

g) 提供相关控制逻辑。

h) 提供APC与DCS连接的系统网络拓扑图。

i) 人工分析样的介入,APC参数可进行调整。

j) 网络架构:APC系统上位机、APC监控系统服务器与DCS的 OPC服务器通过TCP/IP网络

通信协议实现硬件连接。APC系统上位机为独立的节点,仅与OPC服务器连接。

k) 数据访问:通过OPC标准协议实现数据的实时通信。

l) 通信策略包括通信保护程序和安全切换逻辑两大部分。
注:先进控制系统投运逻辑关系如图A.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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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2 先进控制系统投运逻辑关系

A.5.4 操作导航实施

A.5.4.1 总体功能框架建立

根据建设目标制定总体功能框架,如图A.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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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3 总体功能框架

A.5.4.2 控制逻辑设计

操作导航进行总体调度执行,每个单元的工况判断和逻辑设计在操作导航中进行设计,工况逻辑判

断需要详细的对接说明,具体实现方式见表A.2所示。

表A.2 操作导航

步骤 动作 条件

Case01(程序启动) — —

Case02(条件确认) 确认条件是否满足
若XX不满足则执行Case03;若XX不满足或XX与XX均不

满足则执行Case04;若XX与XX均满足,要求则执行Case05

Case03 XX阀门打开,或XX泵启动 若XX与XX均满足,要求则执行Case07

Case04 XX阀门打开,或XX泵启动 若XX与XX均满足,要求则执行Case07

Case05 XX阀门打开,或XX泵启动 若XX与XX均满足,要求则执行Case07

Case06 弹出相关报警,提示XX 报警确认,执行Case03或Case04或Case05

Case07 等待 满足条件,则执行Case**;倒计时结束,则执行Case**

Case08 **顺控程序启动 启动成功

Case09 确认 确认成功

Case10
确认XX顺控结束,

XX顺控切回至手动
XX切回至手动

Case11 结束,倒计时重新开始 —

A.5.4.3 系统功能实现

根据工艺流程,将生产系统,拆分为若干个子单元,每个子单元根据各自的过程拆解为不同的操作

阶段,操作导航按不同的操作阶段控制当前的设备。每个单元又是相互监控的,实施相应阶段各个单元

的操作,如图A.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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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4 生产系统工艺流程

A.5.5 高级报警管理系统建设

A.5.5.1 报警识别

通过良好的管理实践或监管要求,识别、判定是否需要设置工艺报警,或对现有工艺报警进行变更。
报警识别方法可包括以下方面:

a) 国家标准要求;

b) 管道及仪表流程图(P&ID)审查和工艺包审查;

c) 操作程序审查;

d) 过程危害分析(PHA),包括HAZOP和保护层分析(LOPA);

e)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

f) 事故调查;

g) 设备制造商建议。

A.5.5.2 报警分类

工艺报警可分为三类:影响工艺生产的现场设备类报警、自控逻辑类报警、限值类报警:

a) 现场设备类报警指由于现场工艺设备,如紧急截断阀、机泵、搅拌器、压缩机等自身运行状态发

生异常改变而产生的报警;

b) 自控逻辑类报警指由于逻辑命令启动或触发而产生相应联锁逻辑运行及逻辑运行失败信号

的报警,如ESD逻辑命令启动、触发及失败;

c) 限值类报警指在工艺或设备运行参数上设定限定值的报警,如温度、压力、流量、液位等。
注1:不需响应的报警,需将其设置为替代性的其他通知类型,如警告或提示,不纳入企业的报警管理。
注2:正常控制命令导致的工艺参数或设备运行的预期状态变化且不需要告知的信息,不能列为报警。

A.5.5.3 报警审定

A.5.5.3.1 根据企业报警管理策略,确定现有或具有潜在需求的报警是否需要设置工艺报警。

A.5.5.3.2 报警审定过程至少包含以下内容信息,以便进行报警设置:

a) 报警类型;

b) 优先级排序;

c) 报警设定值或逻辑条件;

d) 操作人员响应方式;

e) 未及时响应或响应方式不正确的后果。

A.5.5.3.3 报警审定可采用系统审查的方式进行,如通过图纸、数据库或人机界面显示等配合完成。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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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内容至少包含以下方面:

a) 验证评估的报警是否符合企业报警策略中规定的标准;

b) 操作人员可能采取的响应动作;

c) 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响应不及时将发生的后果;

d) 执行命令和发生特定结果之间所需的时间。

A.5.5.3.4 报警审定宜考虑报警的分类、报警等级以及报警的属性,需满足以下要求:

a) 报警不会成为报警泛滥,干扰操作人员;

b) 报警不会与同一操作人员操作所辖的另一个报警重复。

A.5.5.3.5 根据过程危险与风险分析、工艺及设备的安全设计保护要求,确定需要报警的参数。

A.5.5.3.6 按照工艺要求、生产经验及操作人员响应时间等因素设定报警值。设定报警值时宜充分考

虑企业人员能力和管理情况,对发生报警后操作人员的确认时间和响应时间进行判定,结合报警的紧迫

性和优先级,预留合理的响应时间。

A.5.5.3.7 根据生产负荷变化、生产方案调整及设备切换与维护等不同的生产工况设置不同的报警

值,若生产负荷变化、设备切换等未在操作规程中描述,且无对应工况的报警值,则需办理变更手续。

A.5.5.3.8 根据报警后果的严重性和允许的响应时间,确认报警等级和优先级别。报警优先级别的确

定参考附录B。

A.5.5.4 报警设置

报警设置包括以下内容。

a) 报警设置在报警识别和审定后进行,明确报警属性,并形成书面文档清单。报警属性包括报警

描述、报警位号、报警设定值及逻辑条件、报警优先级、报警死区、报警延时等信息。

b) 使用不同的可视和声响显示组合或者其他不同方式区别不同优先级的报警提示。

c) 报警系统的设计宜符合HG/T20511的要求。

A.5.5.5 报警实施

报警实施包括以下内容:

a) 根据报警系统相关设置资料完成报警系统安装、调试和联合确认验收,确保报警系统实现规定

的功能;

b) 报警系统的性能在设计和调试期间进行评估,以确保其在所有操作条件下的可用性和有

效性;

c) 建立报警系统调试记录台账,记录调试结果。

A.5.5.6 运行

A.5.5.6.1 在操作规程或其他书面材料中明确报警的响应要求和响应方式,并对员工进行培训。

A.5.5.6.2 在发生报警时,由操作人员按照报警情况以及应对措施立刻采取行动,进行确认和响应,阻
止或延缓恶性事件发生。典型的响应至少包含:

a) 要求现场操作人员开关阀门;

b) 控制室进行调整操作;

c) 紧急停用处于异常工况的设备设施;

d) 启动备用设备;

e) 启动应急预案。

A.5.5.6.3 多个报警同时发生时,根据设定的报警和响应优先级别进行处理。

A.5.5.6.4 操作人员发现报警范围不能适应生产需要时,需及时汇报,不能随意更改报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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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5.6.5 报警处理完毕后,企业需对报警处置过程进行记录,并对报警原因进行分析。

A.5.5.6.6 对当班未解决的报警事件进行专门记录和交班。

A.5.5.6.7 管理人员每天核查关于报警的记录信息,查看DCS等系统中相应的工艺报警记录,并将确

认后的报警泛滥事件及时告知装置对口的设备、仪表、应急管理等人员,组织开展后续原因分析工作,以
便制定针对性的措施持续改进。

A.5.5.7 报警性能评估

A.5.5.7.1 对报警系统性能进行定期评估。对于大型生产装置可采用报警系统评估工具,统计分析报

警数据,根据报警频率、报警次数等指标,对报警性能进行评估与治理。

A.5.5.7.2 主报警数据库建立包括以下内容。

a) 高级报警管理软件通过OPC通信协议读取DCS内部的报警信息。

b) 高级报警管理系统的主报警数据库需保存控制系统工位号的名称、类型、描述、量程、工程量

单位、报警设定值、报警位号层级归属信息、合理化分析内容等。主报警数据库实现对控制系

统的所有报警进行综合管理。

A.5.5.7.3 统计分析功能包括报警产生频率、报警持续时长、报警类型、报警设备、报警泛滥、陈旧报警、
间歇报警、瞬闪报警、班组考评统计、优先级报警、关联报警等,通过以上功能,可正确地分析识别滋扰报

警,执行恰当的报警变更管理程序,减少滋扰报警的发生。

A.5.5.8 报警治理

A.5.5.8.1 在选定的层或组内显示报警次数最多或报警时长最长的若干个仪表位号,根据分析结果对

选定的报警进行优化,降低报警频次。

A.5.5.8.2 报警搁置区别于报警禁用,报警搁置允许暂时抑制造成干扰的滋扰报警。禁用报警是操作

员没有能力来正确评估异常情况,也不能采取纠正措施的一个重要因素。报警搁置设置原则如下:

a) 按需求搁置报警,需设置搁置原因、搁置通知功能;

b) 显示搁置的报警和持续时间供操作员查看;

c) 要求搁置时间限定,它不能是无限期的;

d) 提醒操作员重新激活报警,确保自动重新启用报警时,报警泛滥不会发生;

e) 按角色分配搁置权限,使重要报警禁止搁置。

A.5.5.8.3 可设置多工况报警功能产生多种的报警配置,并根据当前运行状态的实时检测在状态间进

行切换,减少报警泛滥,为所有的运行工况提供适当的报警设置。

A.5.5.9 高级报警管理系统审计

高级报警管理系统审计包括以下内容:

a) 定期或根据请求检查DCS报警的设置,报告任何与报警主数据库的配置不同的变化;

b) 检测报警系统中任何未授权的更改,检查的报警设置包括模拟变量报警限的设置、报警优先

级设置、报警抑制状态等。

A.5.5.10 回写开关设计

报警搁置、多工况模块及报警审计要求DCS设计回写功能,实施原则如下:

a) 按照报警管理系统规范要求设计并实施;

b) 现场充分测试后择时投用;

c) AAS报警服务器中设置自定义变量,用于每个岗位回写功能的开关控制;

d) 报警管理端可禁用对外回写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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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5.11 报警系统维护

报警系统维护包括以下内容:

a) 报警管理制度中明确报警系统检验测试与维护的要求,定期进行检验测试与维护,并留有检验

测试和维护记录;

b) 与安全仪表系统相关的报警按与其相关的程序测试,维护要求宜符合GB/T20438(所有部

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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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报警优先级别的确定

B.1 报警后果严重性

后果严重性(未响应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指若操作员对某个报警不进行任何响应操作,会发生后果

的危害程度。可通过HAZOP、LOPA等风险辨识方法,根据报警保护的事故场景确定报警的后果严重

性。危害后果可分为临界、大、中或小4种情形:

a) 临界,有人员伤害风险或对整个装置有严重影响;

b) 大,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或对整个装置造成较大影响;

c) 中,对装置产量有显著影响;

d) 小,会因产品不合格造成局部损失。

B.2 报警允许的响应时间

报警允许响应时间是指为避免异常情况导致不良后果发生,容许操作员从报警发生到完成正确响

应操作之间的最长时间。允许响应时间分为以下3种:

a) 立即行动(不足5min);

b) 迅速(5min~15min);

c) 尽快(15min以上)。

B.3 报警优先级设定

根据报警的后果严重性和允许响应时间确定的报警处置等级称为报警优先级,代表了多个报警同

时出现的响应顺序,操作员需根据优先级的顺序进行报警的响应操作。按照后果严重度及允许响应时

间将报警优先级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一级报警(紧急报警)、二级报警(重要报警)、三级报警(一般报

警)。确定报警的后果严重性和允许响应时间后,按照表B.1确定报警的优先级别。

a) 一级报警(紧急报警)为严重事件报警,影响公司安全运行,响应时间短,需要员工立即采取应

急处理措施,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一级报警(紧急报警)设定数量不宜超过报警总数

的5%。

b) 二级报警(重要报警)为重要事件报警,生产运行参数或状态发生重要变化,需要员工采取适

应的措施或重点关注。重要报警设定数量不宜超过报警总数的15%。

c) 三级报警(一般报警)为除一级报警(紧急报警)、二级报警(重要报警)以外的报警。如果报警

时间未正确处理可能对生产系统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表B.1 报警优先级矩阵表

报警允许的响应时间
后果严重性

临界 大 中 小

立即行动(不足5min)
一级报警

(紧急报警)
一级报警

(紧急报警)
二级报警

(重要报警)
三级报警

(一般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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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报警优先级矩阵表 (续)

报警允许的响应时间
后果严重性

临界 大 中 小

迅速(5min~15min)
二级报警

(重要报警)
二级报警

(重要报警)
三级报警

(一般报警)
三级报警

(一般报警)

尽快(15min以上)
二级报警

(重要报警)
三级报警

(一般报警)
三级报警

(一般报警)
三级报警

(一般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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